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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小额诉讼案件收费标准的运行机制

为相应全省法院优化营商环境建设“降本增效年”工作

部署，聚焦市场主体关切，以“小切口”改革推动法治化营

商环境“大提升”，根据优化营商环境相关要求，结合本院

工作实际，特指定本运行机制，旨在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诉

讼服务保驾护航。

第一条 开展小额诉讼审判工作，应当立足于通过简化

民事诉讼程序，公正高效审理小额诉讼案件，减少当事人讼

累，及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快速稳定民事关系，促进社

会和谐。

第二条 对事实清楚、权利义务关系明确、争议不大且

争议标的额为湖北省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五

十以下的简单金钱给付民事案件，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。

事实清楚、权利义务关系明确、争议不大但诉讼标的额超过

湖北省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五十但在二倍以

下的简单金钱给付民事案件，双方当事人约定适用小额诉讼

程序的，适用小额诉讼程序。

第三条 对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进行统一登记。




